
560余万征收补偿款兄妹怎么分？
市民求助：
蒋先生兄妹二人出生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其父母在八十年代初

在单位分得一套公房，承租人原为

父亲。1997年父母购买该公房为

产权房，购买产权时父母和蒋先生

三个人的户口在册。在购买公房

的家庭内部协议上，三人签字同意

将售后公房的产权登记在父母名

下，为其二人共同共有。2006年父

亲去世后，蒋先生把其配偶和孩子

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内，之后蒋先

生一家和母亲便一直在此居住。

2019年7月，上述房屋被纳入征收

范围，蒋先生代表该户和征收单位

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

补偿款560余万元。征收补偿协

议签订不久，蒋先生的母亲因病去

世。在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时，蒋

先生认为其一家人的户口在涉案

房屋内并实际居住，故其一家三口

均为房屋同住人，而其妹妹婚后到

夫家居住，户口同时也迁往夫家，

后来又在夫家享受过福利分房，不

属于房屋同住人，因此全部征收补

偿款应归属于自己一家三口及老

母亲共四人所有。念及亲情，蒋先

生愿意将母亲的一份征收补偿款

作为遗产，分出一半给妹妹。妹妹

则认为房屋是父母的，自己应该有

权分得份额，考虑到哥哥一家户口

在册且实际居住的情况，提出自己

只拿三分之一的补偿款，其余三分

之二归属于哥哥一家人。但固执

的蒋先生坚持只给妹妹八分之一

即70万元。

律师帮忙：
蒋先生的妹妹失望至极，无奈

之下只能咨询律师，希望能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利。律师接待后，详细

了解案件的前因后果，认为本案全

部征收补偿款原则上应参照继承，

在兄妹二人之间平均分配。因为

征收拆迁中所谓房屋同住人概念

一般针对的是公有房屋，私有房屋

被征收后的征收补偿利益一般归

属于产权人，和房屋中的户口一般

没有必然联系，除非认定为居住困

难，有针对户籍在册人员的居住困

难补贴。本案中，被征收的售后公

房在性质上属于私有房屋，虽然蒋

先生一家的户口在册并长期实际

居住，但他们只是房屋的实际使用

人，并非是征收补偿意义上的“房

屋同住人”。该房屋的征收补偿针

对的是房屋产权人，在产权人已去

世的情况下，征收补偿款应参照遗

产在法定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蒋

先生妹妹的户口不在册以及福利

分房情况并不影响其作为法定继

承人参与分配。

随后进行的法院诉讼过程中，

法官非常认同妹妹代理律师的意

见，当庭向蒋先生做了详细的法律

释明，蒋先生才恍然大悟，不得不接

受原则均分的结果。考虑到蒋先生

的通情达理及对母亲的长期共同生

活照顾，妹妹也当庭表态愿意额外

多分给哥哥70万元作为补偿。一

场家庭矛盾就这样通过调解的方式

圆满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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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林（化名）来找我，似有难言之苦。
原来，丈夫不让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联系。
小林来自四川，20多年前，在老家与前

夫婚后生有一子。2009 年因前夫沉迷赌
博，债台高筑，小林选择离婚，儿子判给了
前夫。之后，她只身一人来上海打工。不
久，小林与现任丈夫小贾（化名）相识，后成
婚生子。小贾是初婚，得知小林有婚史，并
有一子，便与小林婚前约法三章：不能与前
夫及所生儿子有联系。小林应允了。小贾
承接小工程，有点积蓄，小林则在工厂打
工，一家三口的日子倒也平淡温馨，如今儿
子已读初中。
但平静的生活被小林与前夫的儿子闯

进而打破。那儿子现已二十多岁，自父母
离婚后，父亲对他基本不管不问，他一直跟
奶奶生活。这个儿子倒很争气，上学时品
学兼优，在家照顾年迈的奶奶。奶奶因病
去世后，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找自己的
生母。多年不见大儿子，小林又喜又悲且
心存愧疚，母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开始，
小林总是偷偷与大儿子联系，当被小贾知
悉后，对方很不爽。而小儿子也产生了妈
妈喜欢哥哥，不再要自己的恐惧感。见此
情形，小贾与小林多次交涉，让她断绝与大
儿子的来往。见小林不肯，小贾开始打起
冷战，闹到最后竟与小林分居。正在读书
的小儿子，受此影响也无心读书，学习成绩
急剧下降。这让小林十分为难，也十分痛

苦，便找到我，让我劝劝丈夫。
听了小林的哭诉，我同情之余，也很理

解小贾的心情。我告诉小林，丈夫不让你
与大儿子联系，一是出于对现在婚姻的不
自信，生怕你们旧情重燃。二是担心自己
的儿子受影响，你应该体谅丈夫。我当即
要来了小贾的电话，与小贾通话。
小贾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回复，就

是不让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联系。我告
诉小贾：你同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没有
任何关系，你可以不联系，但妻子与这个孩
子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子联系天经地
义，你干涉妻子与她亲生儿子联系，是不对
的。开始，小贾对我的劝告根本听不进，我
换了个话题：当然应该考虑到现在小儿子
就读初中，正处于青春逆反期，如为此事造
成夫妻反目，家庭不和，不仅会影响你们的
婚姻，而且会伤害儿子。我建议小贾对此
事不要过于在意，也不要过于干涉，尤其是
不要当着小儿子的面争吵，小贾表示可以
接受我的意见。同时我也劝说小林要面对
现实，为现在的家庭考虑，为小儿子考虑。
适当的时候可以把家里的情况婉转地告诉
大儿子，让他配合做好工作。好在大儿子
十分懂事，也很理解小贾的感受，且已经有
一份不错的工作，他表示今后可以慢慢磨
合，争取让小贾接受自己。小林接受了我
的劝慰，表示回去好好处理此事。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通讯员 张梦凯 记者 孙云）

1月初，杨浦公安分局接到市民报警称，自

己在闵行区沈杜公路某沿街店铺买了一

件疑是假冒名牌的服装。分局经侦支队

立即开展调查，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在实

体店和网络平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的团伙，初步统计案值逾百万元，案件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市民反映称，自己在沈杜公路一家打

着外贸尾单旗号销售所谓名牌服饰的服装

店买了一件服装，价格远低于专卖店同类

商品，当时听店员介绍是外贸尾单正品，回

家后却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正品。接报

后，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立即开展调查，并与

该品牌商家核实，确认系仿冒品，并掌握了

该店铺涉及人员及违法销售模式。

1月27日上午，经侦支队召集精干警力

开展抓捕，成功抓获店铺老板盛某、合伙人

熊某及店员若干，当场查扣涉案服饰1600

余件，涉案金额约30万元。到案后，犯罪嫌

疑人盛某等人对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据盛某交代，其通

过他人介绍从外省市低价批发了大量假冒

品牌服饰，并在自己经营的外贸服饰店和

网店以正品名义进行销售，从中获取差价。

目前，杨浦警方已查封盛某等人的售

假仓库，并将对货源进一步溯源打击，切实

维护辖区营商环境与消费者权益。

一女子借故获取同居男友手机，从微信

App内转账。案发后在取保期间，仍不知悔

改，利用房产中介的身份，一人分饰多角，用5

个微信号将租客骗得团团转。日前，宝山区

检察院对这起盗窃、诈骗案提起公诉。

擅自转走男友微信钱款
张某某和男友孙某某同居在孙某某租住

的地方。2020年8月的一天，张某某手机没

电，便借用孙某某的手机。两人交往中，孙某

某告诉女友所有的账号密码。张某某拿到手

机后，悄悄将3900元转入客户账户。孙某某

收到短信提示后询问，张某某如实回答，许诺

会归还。次日凌晨，张某某又将手机微信钱

包中的2100元转入自己微信账户，并将转账

记录删除，还将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内的4500

元转入自己的账户内。

之后，张某某一直没能将钱归还给男友，

孙某某一气之下就带着张某某去了派出所报

警。张某某父亲主动退赔后，张某某变更强

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但她在此期间并未收

敛，又动起了租客的脑筋。

向租客虚构返利活动
张某某在2020年7月认识了租客马某

某。2020年8月，张某某将自己冒充房东李

某某的微信推给马某某。对此，张某某向检

察官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方便转房租，杜绝租

客和真正房东之间的联系。

2021年2月，张某某用了假“李某某”的

微信，以房东的口吻向马某某提出有活动可

以参加，约定24期的房租实际租期为6个月，

总计交3.7万元，可以返还2.9万元，包括未租

的18个月以及活动返利。马某某立即支付了

2.62万元。一周后，张某某编撰了一份租房

合同，给马某某签署，将优惠活动的细则写进

了合同。马某某根据合同，陆续转账给张某

某十余万元。

饰演多角骗取钱款
到了约定返利的时间，马某某一直未收

到钱款。此时，他在与群里认识的“钱某”谈起

这事，“钱某”称自己也被骗，和马某某的遭遇

一样。同病相怜的两人决定一同起诉房东，于

是马某某就通过“钱某”找到“何律师”、法院

“王主任”，还支付了不少钱。但他没有想到，

这些人和“房东”一样，都是张某某假冒的。

张某某交代，她编造出“钱某”，是为了拖

延还钱时间。之后，她又骗取了马某某的律

师费、疏通关系费等，共计11万余元。张某某

玩转5个微信号，饰演“房东”“何律师”“王主

任”多个角色，还没有穿帮。事实上，上当受

骗的不仅仅只有马某某一人。

骗取租金却不安排入住
2021年6月，租客余某联系张某某帮他物

色价格低廉的单间住房，看中房子后，张某某

要求余某支付定金和三个月的房租。支付这

些费用后，张某某谎称房东有事先走，她代房东

与余某签合同。她利用这段时间，先后三次骗

取余某钱款，余某前前后后共转了1.6万元给张

某某，然而他根本没能入住。原来，房东不愿出

租，张某某却仍以租房名义骗取余某的钱款。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法，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以盗窃罪、诈骗罪对其提起

公诉。鉴于张某某有自首情节，已退赔被害人

孙某某钱款并取得谅解。法院以盗窃罪判处

张某某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一千元，责令张

某某退赔被害人余某、马某某的经济损失。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记者 郭剑烽

这些租客为何被骗得团团转
一房产中介玩转5个微信号实施盗窃、诈骗

孙绍波 画

答 问收征

你讲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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